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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四会市伟邦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 2007年 7月 18 日,地址位于四会市大沙镇富溪工业园富溪工业园，是一家专业生产硝基木器清漆（2828）、

聚酯树脂清漆（2828）、硝基漆稀释剂（2828）、聚氨酯漆稀释剂（2828）、聚酯漆稀释剂（2828）的有限责任公司。该公司原已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编号：

（粤肇）WH安许证字[2019]0033）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号，

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第三十一条“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，当原生产装置新增产品或者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的安全生产产生重

大影响时，应当对该生产装置或者工艺技术进行专项安全评价，并对安全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；在整改完成后，向原实施机关提出变更申请，提交安全

评价报告。实施机关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手续”的要求，该公司现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劳安公司”）对该公司危险化

学品生产储存项目进行专项安全评价，通过对该公司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、分析和评价，预测系统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，并提出相应的

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，为该公司的安全生产寻求最低事故率、最少的损失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提供依据，同时为政府职能部门变更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、进行宏

观管理提供客观、公正的依据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四会市伟邦化工有限公司的安全设施、安全生产条件、安全管理制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[2014]第十三号）、《危险化

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[2011]第 591 号，[2016]第 645 号令修改）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，该公司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生产管

理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（2015 年修订）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 号）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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